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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4_B8_9A_E5_c34_546842.htm 一、旅游保险的概念

和特点 (一)旅游保险的概念 旅游保险是保险业的一项业务。

它是指根据合同的约定，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

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在旅游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人

身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目前，我国旅游保险市场

，主要有旅行社责任险和旅游者自愿购买的旅游意外保险。 (

二)旅游保险的特点 与其他保险合同相比较，旅游保险具有短

期性，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相

结合等特点。 二、旅行社责任保险 (一)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概

念 旅行社责任保险是指旅行社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

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对旅行社在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

动中，致使旅游者人身、财产遭受损害应由旅行社承担的责

任，转致由承保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金的行为。旅行社

责任保险属强制保险。 (二)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投保范围 1．旅

游者人身伤亡赔偿责任； 2．旅游者因治疗支出的交通、医

药费用赔偿责任； 3．旅游者死亡处理和遗体遣返费用赔偿

责任； 4．对旅游者必要的施救费用，包括必要时近亲属探

望等需支出的合理的交通、食宿费用，随行未成年人的送返

费用，旅行社人员和医护人员前往处理的交通、住宿费用，

行程延迟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赔偿责任； 5．旅游者的行李

物品的丢失、损坏或被盗所引起的赔偿责任； 6．由于旅行

社责任争议引起的诉讼费用； 7．旅行社与保险公司约定的

其他赔偿责任。 这里的“赔偿责任”是指由旅行社的过错造



成的游客的财产、人身的损失。因而对于旅游者在旅游行程

中，由自身疾病或个人过错导致的受损，或者在旅行社组织

安排的活动之外发生的损失，旅行社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

三)旅行社责任保险合同的内容 旅行社责任保险合同的内容，

是指旅行社责任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一般都

是依照保险公司预先拟定的保险条款来确立的。 《保险规定

》对旅行社责任保险合同的内容做了若干规定，主要有： 1

．保险期限。又称为保险期间，只有在保险期内发生的保险

事故，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按照《保险规定》，旅行社

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限为一年。 2．保险金额。简称保额，是

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依据《

保险规定》，旅行社办理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不得低于以下

标准：国内旅游每人责任赔偿限额为人民币8万元，入境旅游

、出境旅游每人责任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6万元。 (四)旅行社

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1．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应当保证

自身身体条件能够完成旅游活动。因此在旅游过程中，旅游

者由于自身疾病引起的各种损失或损害，旅行社不承担任何

赔偿责任。但是在签时旅游者已经声明且为旅行社接受的需

要旅行社照顾的情形， 旅行社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尽到应尽的

照顾义务的，仍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旅游者参加旅行

社组织的旅游活动，应当服从导游人员或领队的安排，在旅

行过程中注意保护自身和随行的未成年人的安全，妥善保管

随身携带的行李、物晶。由于旅游者个人过错导致的人身伤

亡和财物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费用支出，旅行社不承

担赔偿责任。 3．旅游者在自行终止旅行社安排的旅游行程

后，或者没有参加约定的旅游活 动而自行活动时，发生的人



身、财物损害，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旅游意外保险

(一)旅游意外保险的概念 旅游意外保险，是指旅行社在组织

团队旅游时，为保护旅游者的利益，代旅游者向保险公司支

付保险费，一旦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发生事故，按合同约定由

承保保险公司向旅游者支付保险金的保险行为。 旅游意外保

险属自愿保险。 旅游意外保险由组团社负责一次性办理，接

待旅行社不再重复投保。 旅游意外保险的保险费由旅游者支

付。 (二)旅游意外保险的赔偿范围 旅行社办理的旅游意外保

险的赔偿范围应包括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发生意外事故而引起

的下列赔偿： 1．人身伤亡、急性病死亡引起的赔偿； 2．受

伤和急性病治疗支出的医疗费； 3．死亡处理或遗体遣返所

需的费用； 4．旅游者所携带的行李物品丢失、损坏或被盗

所需的赔偿； 5．第三者责任引起的赔偿。 (三)旅游意外保险

合同的内容 旅游意外保险合同的内容，就是旅游意外保险合

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一般都是依照保险公司预先拟

定的保险条款订立的。旅游意外保险合同的内容一般有： 1

．保险期限 保险期限是指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限。旅行社组织

的入境旅游，旅游意外保险期限从旅游者入境后参加旅行社

安排的旅游行程时开始，直至该旅游行程结束，办完出境手

续出境为止。旅行社组织的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旅游意外

保险期限，从旅游者在约定的时间登上由旅行社安排的交通

工具开始，直至该次旅行结束离开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为

止。如果旅游者自行终止旅行社安排的旅游行程，其保险期

限至其终止旅游行程的时间为止。此外，旅游者在中止双方

约定的旅游行程后自行旅游的，也不在旅游意外保险之列。

2．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



金额责任的最高限额，也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实际投保金

额。 旅行社为旅游者办理的旅游意外保险金额，不得低于以

下基本标准： 入境旅游：每位旅游者30万元人民币； 出境旅

游：每位旅游者30万元人民币； 国内旅游：每位旅游者10万

元人民币。 一日游(含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与国内旅游)：每

位旅游者3万元人民币。 旅行社开展登山、狩猎、漂流、汽

车及摩托车拉力赛等特种旅游项目时，可在上列旅游意外保

险金额基本标准之上，按照该项目的风险程度，与保险公司

商定保险金额。 3．保险金赔偿或者给付办法 旅行社应当与

承保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对旅游意外保险索赔有效期限作

出约定，一般应规定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天内为限；当旅游

者在保险有效期限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旅行社

应及时取得事故发生地公安、医疗承保保险公司或其分支公

司等单位的有效凭证，并由组团社同承保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事宜；对旅游者的小额行李物品损失的赔偿，旅行社应与承

保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做出规定；在约定数额内可由旅行

社先向旅游者垫付，旅行社凭理赔申请及损失证明与承保保

险公司办理赔偿手续。"#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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